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农审决【2020】5号           
行唐县农业农村局

关于对南桥镇南龙岗村财务情况的

审计决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南桥镇南龙岗村：

根据行农审通【2020】2号审计通知书，自2020年4月9日至2020年4月13日对你单位2017—2019年度财务情况进行审计。经查存在的违法行为，违反了《河北省村集体财务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，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的各项收款必须由财会人员经办，并使用统一规定的收款凭证，不得使用白条收款，严禁无据收款、第十七条，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支出现金，应当取得真实、合法的原始凭证，手续不完备的开支，不得付款。
现作出以下处理决定：根据《河北省村集体财务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之第（二）（三）项、第四十条之规定，分别对南龙岗党村支部书记付**、会计赵**处以1000元的罚款。

本审计决定自送达之日起生效。如果对审计决定不服，可以在收到审计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，依法向石家庄市农业农村局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在复议或诉讼期间，本审计决定照常执行。

附：审计报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4月30日



